
乐山市市中区青平镇人民政府

2022年度整体绩效自评报告

一、青平镇概况
（一）机构组成

青平镇人民政府是由乐山市市中区委、乐山市市中区人民政府直接领导的全额拨款行政单位。镇领导机构设党委、人大、政府。内设党政办、党建办、社会事务办、综合执法办、乡村振兴办、规划建设管理办、便民服务中心、农业综合服务中心、村（社区）治理服务中心、文化旅游服务中心。

（二）机构职能和人员概况
青平镇人民政府在乐山市市中区委、乐山市市中区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按照《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规定，主要发挥落实政策、促进发展、维护稳定、加强管理、提供服务五大职能，认真制定工作计划，坚持正确方向，有计划地开展各项工作。青平镇人民政府2022年末有公务员23人，行政工人1人，事业人员26人，退休人员14人。

年度主要工作任务

负责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法律法规规章，执行区委、区政府的决定；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负责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和基层政权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基础，负责挡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加强基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进基层精神文明建设，培养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创造良好社会环境；拟定社会事业发展规划并组织实施，负责教育、科技、文化旅游、体育、广播电视、民政、卫生健康、医疗保障等工作，推进便民服务中心规范化建设；拟定乡村振兴发展规划并组织实施，负责农业产业升级转型、美丽乡村建设、农村文化生活繁荣、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能力提升、脱贫攻坚等工作；负责城乡基层治理工作，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负责公共事务综合管理，参与规划建设，负责拟定村镇国土空间规划并组织实施，承担重点工程建设、乡村道路建设及公共设施等管理工作；负责统筹协调综合执法、城镇和市场监管工作，统筹组织协调指挥辖区内派驻和基层执法力量；负责应急管理和安全生产工作、自然资源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负责推进基层民主法治建设，加强普法依法治理，负责对干部的教育、培训、选拔、考核和监督工作；负责编制和执行本级预算、决算，加强本级财政、所属事业机构以及村社区财务的核算和监督。
（四）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
宣传、落实好国家各项法律法规，加强对村民委员会的指导，科学制订发展规划，营造农村经济发展环境，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提高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水平。加强社会综合治安管理、加强民事纠纷调解、化解农村社会矛盾，开展农村扶贫和社会救助，维护农村社会稳定。加强各项农村社会事务管理，加强环境保护，做好防灾减灾工作。发展农村社会公益事业和集体公益事业，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及时向上级党委，政府反映民情，进一步密切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关系。 



任务1
保障人员工资、养老保险、公积金等基本运转

任务2
保障党委、人大、政府8个部门和4个中心基本运转。

任务3
开展农村、国土、民政、文化、卫生、安全、劳动保障等社会管理工作。

任务4
保障村、社区正常运转，维持农村社会稳定、化解农村社会矛盾、加强社会治安综合管理。



二、青平镇财政资金收支情况

（一）青平镇财政资金收入情况

2022年青平镇收入决算总额为1307.27万元。其中，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拨款收入1243.76万元，年初结转结余63.51万元。

（二）青平镇财政资金支出情况

2022年青平镇支出总额为1307.27万元，其中基本支出752.27万元，项目支出555万元。工资福利支出769.86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268.42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182.43万元,资本性支出86.56万元。
(三)部门财政资金结转结余情况

2022年末我单位结转结余0万元，主要原因是2022年执行一体化后不再产生年末结转结余资金。
青平镇部门整体绩效管理情况

（一）部门整体履职绩效分析

1.整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2022年全年，项目建设提质增速。组织实施市中区现代特色农业产业融合项目—青平镇集镇提升工程，成立青平镇集镇提升工程协调专班，统筹推进规划、设计、招标、施工，目前已全部完工。完成井沙路道路接口道路硬化和黑化、青和村移民活动中心和移民道路硬化等项目建设，实现全镇村民小组100%通硬化路。全面开展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回头看”工作，8个村集体经济组织全部登记赋码。扶持壮大八一村种植优质稻、青和村养猪场等村级集体经济项目。认真做好两项改革“后半篇”文章工作，理顺内设机构职责职能，优化配置人员结构，推动综合执法和行政权力高效运用。常态化组织镇村干部、党员和群众积极开展“五清行动”及爱国卫生运动，积极开展垃圾革命，8个村生活垃圾收转运处置体系覆盖率达100%。推进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制定卫生厕所长效运行管护机制。加大农村生态建设保护宣传、巡查工作力度，实现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装备配套率超95%，秸秆综合利用率达94.3%。自觉接受人大监督、舆论监督、群众监督，认真办结人大代表各项建议18件，办结率、满意率均达100%；全面推行政务公开，主动公开政府信息58条，不断提升政府的公信力。加强村组法治建设指导，推动青和村、宝兴村成功创建乐山市“六无”平安村。全力抓好民生保障，不断改善困难群众生活水平和生活保障，全年新增低保6户12人，动态减少31人，临时救助6人次，医疗救助4人次，发放生活补贴，惠及困难残疾人223名、重度残疾人297名。鼓励提升群众就业水平，建立农村劳动力就业台账7665人，补贴灵活就业社保金额1.7万元。全年基本支出用于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养老保险、社会保障缴费、公积金等人员经费以及办公费、水电费、邮电费等日常公用经费。项目经费主要用于业务工作开展，基本按照年初制定目标执行，保障我社日常工作运转及承担的工作事项正常推进，较好地完成全年工作任务。
2.部门履职情况进行绩效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包括数量指标、质量指标、时效指标和成本指标。

2022年，产出指标完成较好，在时效指标年限内，严控成本的情况，保质保量地全额保障8个村和1个社区常职干部，70个社长和3个居民小组长村社干部报酬，全额保障三支一扶人员2名人员经费发放，全额保障8个村、74个社,1个社区、3个居民小组村社基本运转及职能开展，保障乡村振兴工作全面推进，保障全镇贫困户不脱政策，巩固脱贫攻坚工作。全额保障8个部门和4个中心正常开展工作，保障全镇正常开展教育管理等全方位服务各类服务较好地完成全年工作任务。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包括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和可持续影响。

2022年，我单位较好地完成了年初制定的工作目标任务，各个项目有序开展，整体支出平稳，改善农业生产环境，较好地实现社会效益、社会效益和可持续效益目标。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我单位对所有项目实施和整体社会效益及满意度等各项指标进行调查，服务企业和群众等对象对我镇的满意度达96%，基本达到了预期效果。

（二）特定目标类项目绩效分析

2022年，我单位无特定目标类项目预算。
（三）结果应用情况

作为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的落脚点，我镇高度重视部门的自评结果，及时整理、汇总、分析、反馈绩效自评结果，并将其作为改进预算管理和以后年度预算安排的重要依据。本绩效报告将向区财政局报送，按照要求在2022年度决算公开后拟公开于乐山市市中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并自愿接受社会各界人民群众的监督。

四、评价结论及建议

（一）评价结论

2022年，我镇积极履职，强化管理，较好的完成了年度工作目标。通过加强预算收支管理，不断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制度，梳理内部管理流程，整体支出管理水平得到提升；各项绩效指标均达到了预期效果。根据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经过自我评价，绩效评价得分为100分，自我评定等次为优秀。

（二）存在问题

一是预决算项目支出编制需进一步明确、精细化。同时项目执行率需进一步提高。二是现行会计制度下，随着对预、决算编制工作水平要求越来越高，数据编制要求越来越精准、规范，时间紧、任务大，现行决算工作与实际账务处理工作间衔接还存在一定差异。
（三）改进建议

一是细化预算编制工作，进一步加强内设机构的预算管理意识，严格按照预算编制的相关制度和要求进行预算编制。二是加强财务管理，严格财务审核。加强单位财务管理，健全单位财务管理制度体系，规范单位财务行为。在费用报账支付时，按照预算规定的费用项目和用途进行资金使用审核、财务严格核算，杜绝超支现象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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